
附件1

乌鲁木齐市科学技术局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行政处罚类，1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权力类
型

实施依据 实施对象
承办机构及
监督电话

责任
主体

责任事项内容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1
对违反科技成
果管理规定行

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根据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决定》
修正）
    第八条 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经济综合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依照国务
院规定的职责，管理、指导和协调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指导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第四十六条 利用财政资金设立的科技项目的承担者未依照本法规定提交科技报告、
汇交科技成果和相关知识产权信息的，由组织实施项目的政府有关部门、管理机构责令
改正；情节严重的，予以通报批评，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承担利用财政资金设立的科技
项目。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未依照本法规定提交科技成果转化情况年度报
告的，由其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予以通报批评。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法规定，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采取欺骗手段，骗
取奖励和荣誉称号、诈骗钱财、非法牟利的，由政府有关部门依照管理职责责令改正，
取消该奖励和荣誉称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
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办法》（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1999年5月31日审议通过，
自1999年7月1日起施行）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领导。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会同计划部门、经济综合管理部门和其他有
关行政部门依照各自的职责范围，管理、指导和协调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第三十三条：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奖励和荣誉称
号、诈骗钱财、非法牟利的，由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取消该奖励和荣誉称号，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在对科技成果检测或者价值评估中，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
证明的，由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对检测组织者
、评估机构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
发证机关分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和资格证书；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赔
偿责任。
    第三十五条：剽窃、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和其他技术权益或者教唆、诱骗、胁迫有关
人员盗窃、侵占他人科技成果，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由科学
技术行政部门依法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在技术交易中从事代理或者居间服务的中介机构和从事经纪业务的人
员，欺骗委托人的，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的，除依法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外，由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
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发证机关分别依法吊销营业执
照和资格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
、社会组织

或公民

资源配置与管理
科，监督电话：

2819670

乌鲁木齐
市科学技

术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结合本地
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
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
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加强对县级相关部门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
准的指导和监督检查。

1. 具 体 承 办
人；
2.内设机构负
责人；
3.单位法定代
表人或分管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行行政
处罚的。
2.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
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5.擅自更改违规处理种类、幅度的
。
6.在违规处理过程中发生腐败情形
的。
7.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